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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4         证券简称：众应互联           公告编号：2020-019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

协商达成的框架性合作约定；关于具体合作事宜，各方将根据协议约定进一步推进； 

2、签署正式协议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合作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构成关联交易。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分别与

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乐园财税咨询工作室签署了《定向增发

认购框架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定向增发认购方基本情况 

1、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85QDM8B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12-04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良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投资；市政建设；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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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的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土地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并开展边

境小额贸易。 

控股股东：霍尔果斯云天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肖良林 

2、霍尔果斯乐园财税咨询工作室 

公司名称：霍尔果斯乐园财税咨询工作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T6LF7P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2017-12-27 

经营范围：财税咨询、财税顾问、企业管理咨询,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创

意服务，创意指导、网络招聘、人力资源咨询服务、财务代理、广告创意、广告策

划、广告设计、广告制作、会展服务、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孵化运营

与管理；科技孵化管理；创业孵化服务。 

实际控制人：肖良林 

（二）与公司的关系 

肖良林先生为公司董事，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乐园财税

咨询工作室的实际控制人为肖良林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乐园财税咨询工作室视同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肖良林先生将回避表决。 

二、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

容 

甲方：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新疆云天兴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认购意向及认购金额：甲方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乙方同意以总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的现金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 

2、认购价格及认购数量：乙方本次拟认购价格及拟认购数量以甲方董事会届时

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为准。 

3、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甲乙双方应按照本框架协议确定的认购金

额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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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金：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其指定方应向甲方或

甲方全资子公司开立的接受保证金的账户缴纳不少于 30 万元保证金，以保证乙方参

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5、违约责任：乙方未按照本框架协议的约定与甲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并参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构成违约，本框架协议第 4 条约定的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甲方不予返还。 

本框架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本框架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框架

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

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二）公司与霍尔果斯乐园财税咨询工作室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霍尔果斯乐园财税咨询工作室 

1、认购意向及认购金额：甲方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乙方同意以总额为人民币 2 亿元的现金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 

2、认购价格及认购数量：乙方本次拟认购价格及拟认购数量以甲方董事会届时

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为准。 

3、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甲乙双方应按照本框架协议确定的认购金

额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4、保证金：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其指定方应向甲方或

甲方全资子公司开立的接受保证金的账户缴纳不少于 70 万元保证金，以保证乙方参

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5、违约责任：乙方未按照本框架协议的约定与甲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并参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构成违约，本框架协议第 4 条约定的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甲方不予返还。 

本框架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本框架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框架

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

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现有业务暂无重

大影响，但随着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进，如公司顺利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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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方拟以现金形式认购公司定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公司将引进战略股东，优化公

司现有的股东结构；同时提高公司的财务能力，疏解偿债压力，补充流动资金，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四、协议的审议程序 

1、本次合作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构成关联交易。  

2、签署正式协议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

协商达成的框架性合作约定；关于具体合作事宜，各方将根据协议约定进一步推进； 

2、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尚处于论证筹划阶段，且后续尚需取得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能否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六、备查文件 

《定向增发认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六日 

 


